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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1、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109,751,600 股
2、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2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7 月 4 日出

具的《关于同意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9〕1221 号）同意，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156
号）批准，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元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7,800,000 股，并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230,876,000 股，其中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为 178,037,147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52,838,853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10 名， 持有限售股共计
109,751,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5370%。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 109,751,600 股，将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

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如下：
1、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董事赖仕昌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 6 个月（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3）前述承诺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本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主观原因而放弃履行前述承诺。 ”
2、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李战华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前述承诺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的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3）本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主观原因而放弃履行前述承诺。 ”
3、其他股东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企

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限售股持有人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
（1） 嘉元科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

份锁定承诺；
（2）嘉元科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数量、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数量

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嘉元科技对本次首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嘉元科技本次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109,751,600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2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
售股数
量（股）

1 赖仕昌 17,124,300 7.4171% 17,124,300 0

2 深圳市鑫阳资本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1 16,186,300 7.0108% 16,186,300 0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盛六
合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500,000 3.6816% 8,500,000 0

4 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510,000 3.2528% 7,510,000 0

5 王志坚 5,787,000 2.5065% 5,787,000 0

6

广东粤科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广东粤科振粤一
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800,000 1.6459% 3,800,000 0

7 曾伟权 2,800,000 1.2128% 2,800,000 0

8 李战华 2,725,800 1.1806% 2,725,800 0

9 广州南沙金骏高新壹号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2,650,000 1.1478% 2,650,000 0

10 杨国刚 2,300,000 0.9962% 2,300,000 0

11 宁波琢石云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200,000 0.9529% 2,200,000 0

12 蔡杨媚 2,181,200 0.9447% 2,181,200 0

13 李跃先 2,100,000 0.9096% 2,100,000 0

14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
有限合伙） 2,000,000 0.8663% 2,000,000 0

15 深圳市藤信产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2,000,000 0.8663% 2,000,000 0

16 赵礼贵 2,000,000 0.8663% 2,000,000 0

17 李云霞 2,000,000 0.8663% 2,000,000 0

18 湛江中广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1,995,000 0.8641% 1,995,000 0

19 林志勇 1,892,000 0.8195% 1,892,000 0

20 邓均声 1,530,000 0.6627% 1,530,000 0

21 巫欲晓 1,500,000 0.6497% 1,500,000 0

22

湖南天瑞丰年私募股权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共青城
年年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42,000 0.5380% 1,242,000 0

23 南京瑞泰金属材料制品有
限公司 1,200,000 0.5198% 1,200,000 0

24 仇建芬 1,200,000 0.5198% 1,200,000 0

25 杨恒光 1,000,000 0.4331% 1,000,000 0

26 李美林 1,000,000 0.4331% 1,000,000 0

27 王芳 1,000,000 0.4331% 1,000,000 0

28 彭晖 1,000,000 0.4331% 1,000,000 0

29 深圳市天誉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2 1,000,000 0.4331% 1,000,000 0

30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926,000 0.4011% 926,000 0

31 苏艺强 850,000 0.3682% 850,000 0

32 叶侨发 845,000 0.3660% 845,000 0

33 黄勤创 800,000 0.3465% 800,000 0

34 幸三生 657,000 0.2846% 657,000 0

35 广东可为实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620,000 0.2685% 620,000 0

36 杨琦 600,000 0.2599% 600,000 0

37 深圳市水木清华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3 600,000 0.2599% 600,000 0

38 刘小红 600,000 0.2599% 600,000 0

39 叶远才 535,000 0.2317% 535,000 0

40

湖南天瑞丰年私募股权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吐鲁番
天瑞丰年新三板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404,000 0.1750% 404,000 0

41 叶新英 300,000 0.1299% 300,000 0

42 杨文焱 300,000 0.1299% 300,000 0

43

深圳市安托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共青城安鑫福鹿壹
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22,000 0.0962% 222,000 0

44
东莞市融易分享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融易财富

3 号证券投资基金
221,000 0.0957% 221,000 0

45 方玉兰 200,000 0.0866% 200,000 0

46 郭国良 200,000 0.0866% 200,000 0

47 谢庭辉 100,000 0.0433% 100,000 0

48 杭州无极稳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 0.0433% 100,000 0

49 珠海耀辉行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000 0.0433% 100,000 0

50 王庆文 90,000 0.0390% 90,000 0

51 福州市鼓楼区见中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4 74,000 0.0321% 74,000 0

52 李纬建 74,000 0.0321% 74,000 0

53 陈建勇 71,000 0.0308% 71,000 0

54 余庆 68,000 0.0295% 68,000 0

55 黄赛旗 60,000 0.0260% 60,000 0

56 黎耘 56,000 0.0243% 56,000 0

57 翁艳玲 53,000 0.0230% 53,000 0

58 孙俊 52,000 0.0225% 52,000 0

59 张明星 51,000 0.0221% 51,000 0

60 彭陈果 48,000 0.0208% 48,000 0

61 石楠 44,000 0.0191% 44,000 0

62 赵秀君 36,000 0.0156% 36,000 0

63 张娜 35,000 0.0152% 35,000 0

64 朱平东 32,000 0.0139% 32,000 0

65 谢国林 25,000 0.0108% 25,000 0

66 胡奇鉴 21,000 0.0091% 21,000 0

67 石建春 20,000 0.0087% 20,000 0

68 曾利 20,000 0.0087% 20,000 0

69 刘学堂 16,000 0.0069% 16,000 0

70 殷媛 16,000 0.0069% 16,000 0

71 何秀丽 14,000 0.0061% 14,000 0

72 管杰 12,000 0.0052% 12,000 0

73 刘伟 11,000 0.0048% 11,000 0

74 陈晓 10,000 0.0043% 10,000 0

75 李旭平 9,000 0.0039% 9,000 0

76 胡晓明 8,000 0.0035% 8,000 0

77 吕惠娥 8,000 0.0035% 8,000 0

78 李小风 7,000 0.0030% 7,000 0

79 曾俭英 7,000 0.0030% 7,000 0

80 曾世民 6,000 0.0026% 6,000 0

81 丛姝娟 6,000 0.0026% 6,000 0

82 洪斌 6,000 0.0026% 6,000 0

83 邵希杰 6,000 0.0026% 6,000 0

84 徐绍元 5,000 0.0022% 5,000 0

85 张明月 5,000 0.0022% 5,000 0

86 李荣元 5,000 0.0022% 5,000 0

87 赵后银 5,000 0.0022% 5,000 0

88 张达明 4,000 0.0017% 4,000 0

89 黄荣平 4,000 0.0017% 4,000 0

90 常凌霞 4,000 0.0017% 4,000 0

91 曾祥荣 4,000 0.0017% 4,000 0

92 刘少斌 4,000 0.0017% 4,000 0

93 张一鹏 4,000 0.0017% 4,000 0

94 周琳琳 3,000 0.0013% 3,000 0

95 王道虎 3,000 0.0013% 3,000 0

96 黄瑞光 3,000 0.0013% 3,000 0

97 李保军 3,000 0.0013% 3,000 0

98 张玉珍 3,000 0.0013% 3,000 0

99 李常高 2,000 0.0009% 2,000 0

100 上海乃义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2,000 0.0009% 2,000 0

101 徐浩 2,000 0.0009% 2,000 0

102 珠海博达悦尚科技有限公
司 2,000 0.0009% 2,000 0

103 王岳林 2,000 0.0009% 2,000 0

104 张博 1,000 0.0004% 1,000 0

105 戴必霞 1,000 0.0004% 1,000 0

106 张帆 1,000 0.0004% 1,000 0

107 杨静 1,000 0.0004% 1,000 0

108 温尧辉 1,000 0.0004% 1,000 0

109 刘艳丽 1,000 0.0004% 1,000 0

110 周毓群 1,000 0.0004% 1,000 0

合计 109,751,600 47.5370% 109,751,600 0

注：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收到上述股东关于工商登记变更的信息如下：
1、深圳市鑫阳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0 年 6 月 9 日由深圳市迁

移至南平市延平区，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收到鑫阳资本提供的《迁移通知书》（业
务编号：52000006971），但尚未收到最新营业执照；

2、深圳市天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变更为“共
青 城 布 谷 中 誉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3003496231715”。

3、深圳市水木清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变更为“新余市水木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0788394F”;

4、 福州市鼓楼区见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变更为
“武 夷 山 见 中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102MA31EB3C7M”。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109,751,600 12

合计 109,751,600 12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5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股票数量：48.50 万股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0 年 7 月 20 日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期解锁暨上市的议
案》。 根据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和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同意公司为 16 名符合资格的被激励对象办理预
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事宜，共计解除限售 48.50 万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8 年 9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出具
了相应文件。

2、2018 年 9 月 29 日至 2018 年 10 月 8 日，公司对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姓名
及职务在公司公告通知栏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拟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并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

3、2018 年 12 月 6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制定<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湖南方盛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湖南方盛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

4、2018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
四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
于向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以
2018 年 12 月 12 日作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100 名激
励对象授予 960 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
会对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具体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
时披露的相关文件。

5、2019 年 1 月 2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成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审核与登记工作。 公司原
拟向 100 名激励对象授予 960 万股限制性股票，由于公司原激励对象中 16 名激励
对象放弃全部或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调
整为 92 名，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调整为 806 万股。 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
司股本总额由 428,562,720 股增加至 436,622,720 股。

6、2019 年 3 月 14 日，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预留
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19 年 6 月 10 日，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 2019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相关事项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预留部分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9 年 6 月 27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成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的审核与登记工作。 本
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436,622,720 股增加至 437,822,720 股。

9、2020 年 1 月 20 日，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
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有 5 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4 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离职，公
司同意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1.20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并对
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上述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暨上市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 87 名激励对象共计 374.80 万股
办理解锁手续。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就以上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湖
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0、2020 年 4 月 28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及湖南
启元律师事务所分别就此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2020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同意公司对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所涉及的全部已获授尚未解锁股份进行回购注销；同时，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中 1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 也将对其持有的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 上述拟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441.50 万股。

11、2020 年 7 月 14 日，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期解锁暨上市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 16 名激励对象共计 48.50 万股办理解锁手续。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分别就以上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12、前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解锁日期 解锁数量 剩余未解锁股票
数量

取消解锁股票数
量及原因

因分红送转导致解锁股
票数量变化

2020 年 2 月 4 日 374.80 万股 48.50 万股 / 不适用

注：因公司 2019 年度实际实现的业绩情况未满足《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业绩考核条件及部分被激励对象离职，前次解锁后，公司
合计注销了 441.50 万股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详见公司 2020-057 号公告）。 因此，
2018 年剩余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未解锁股票数量为 48.50 万股。

二、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第一个限售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在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分两期解除限售，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预留授
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24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锁比例为 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的限售期已届满。

（二）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序号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是否成就的
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

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上述情形，
满足解锁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的；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 《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上述
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 2018 年-2019 年两个

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第一次解除限售业绩考核指标为 ：
以 2017 年为基数 ，2018 年的营业收入较 2017 年的增长比例不低于
40%。

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
为 10.51 亿元 ，较 2017
年 的 增 长 比 例 为
45.83% ， 满 足 解 锁 条
件。

4

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达到公司业绩目标以及个
人绩效考核等级为合格及以上的前提下，才可解除限售，否则当期全部
或部分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评结果按照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考
评等级进行归类，各考评等级对应的解除限售比例如下：

考评等级 定义 可解除限售比例

优秀 充分达成本职工作之
效率及效果 100%

良好 工作表现符合本职所需 80%
合格 工作表现低于一般水平 60%

不合格 不适任现职 0%

16 名激励对象个人绩
效考评评价结果均为
优秀，满足全部解锁条
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
条件均已满足，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一期解锁条件均已成就。

三、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可解锁数量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6 人，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占预留授予

部分总数的比例为 50%，符合解锁条件激励股份数量为 48.50 万股，占目前公司股
本总额的 0.11%。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本期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李智恒 财务总监 30 15 0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骨干（共计 15 人） 67 33.50 0

合计（共 16 人） 97 48.50 0
注：因公司 2019 年度实际实现的业绩情况未满足《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业绩考核条件，故上述激励人员所持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已经全部回购注销。（详见公司 2020-057 号公告）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上市流通

日为：2020 年 7 月 20 日。
2、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共计解锁

数量为：48.50 万股。
3、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激

励对象人数为：16 人。
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激励对象通

过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获授公司股票的禁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激励对象为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减持，需遵循《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提前 15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计划。

5、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28,944,720 +485,000 429,429,72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85,000 -485,000 0

股份总额 429,429,720 0 429,429,720
注：上表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本次解锁的 16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满足公司 2018 年股
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条件，16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同
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共计 48.50 万股办理解锁手续。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现公司存在《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本次可解
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已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包括公司层面业绩条件
与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条件等），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限售安排、解除限售等事项符
合《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在限售期届满后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序。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期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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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期解锁暨上市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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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0 年 7 月 10 日、7 月 13 日和 7 月 14 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
控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截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公司收盘价为 63.90 元/股，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数据，公司最新市净率为 37.49 倍，公司所处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市净率 4.73 倍。 公司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公
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 3 个交易日内

（2020 年 7 月 10 日、7 月 13 日和 7 月 14 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3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临时监控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 2019 年年度报告，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根据招股说明书、2019 年年度报告及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 公司 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3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仍为负值，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经公司自查，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发布《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产业基金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
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20,000 万元，参与投资青岛
聚源芯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230,500 万元，将作为
战略投资者认购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在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3、经公司自查，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4、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目前不存在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
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截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公司收盘价为 63.90 元/股，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数据，公司最新市净率为 37.49 倍，公司所处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市净率 4.73 倍。 公司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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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由 17.71%增加至 18.71%。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收到

信息披露义务人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磐京基金”）发
来的《关于增持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超过 1%的告知函》，磐京基金
及其一致行动人自 2020 年 7 月 9 日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期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1,288,03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以下简称

“本次增持”）。 本次增持前， 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813,38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1%；本次增持后，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24,101,4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1%。

信息披露义务人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使用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票情况具
体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
（基金管理人）

基本情况

名称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 118 弄 22 号 1405 单位

权益变动时
间 2020 年 7 月 9 日-2020 年 7 月 14 日

增持人名称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

增持方式 增持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份数
量(股)

增持股份比
例（%）

集中竞价 2020 年 7 月 9 日 A 股流通股 127,080 0.10
集中竞价 2020 年 7 月 10 日 A 股流通股 290,700 0.23
集中竞价 2020 年 7 月 13 日 A 股流通股 404,900 0.31
集中竞价 2020 年 7 月 14 日 A 股流通股 465,352 0.36

备注：
1.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截止该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19,320,3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
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15,987,741 12.41 17,275,773 13.41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磐京稳赢 6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768,040 5.25 6,768,040 5.25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磐京稳赢 3 号
混合策略私募投资基金

57,600 0.04 57,600 0.04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委托或受限等任何
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增持，资金来源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

自有资金。
2. 信息披露义务人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已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向公司提

交《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并通过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7 日、9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上述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及修订稿，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合
法自筹资金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最高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5%（即
6,440,000 股），增持方式包括但不限制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方式。

3.截止本公告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4,101,4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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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增持超过 1%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为推动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全流通环境下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加强
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联系，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海南证监局将与
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 海南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海南辖区上市公司 2019
年度业绩网上集体说明会”活动，活动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1 日 15:30-17:00，平台
登陆地址为：http://rs.p5w.net/html/123006.shtml。

届时， 公司主要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 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 就公司

2019 年年报披露、财务数据、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现金分红、
重大事项、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形式的沟通
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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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海南辖区上市公司 2019 年度业绩

网上集体说明会”的公告


